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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法律史研究（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中，大体包括四种方法：文本
解读、社会考证、民族调查和当事人访谈。
　　文本解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即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
研究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前的法律制度。
其缺点则是容易忽视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说容易忽视文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运用、贯
彻）。
　　社会考证方法的内容比文本解读要丰富复杂得多，包括历史上留下来的活动遗迹、考古出土的文
物、国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献资料等。
这种方法的优点涂了研究不受时间的限制之外，研究的结论会更加符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
接近当时事物的真实状态，也比文本解读更为丰富多彩。
其缺点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历史保留古迹的多少、资料分散零碎状况等的限制，而且史料的来
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民族调查，即对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种族）作田野、社会考察。
这种方法的优点很明显，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要对人类的早期社会进行研究，在文本文献、考古资
料、保留下来的遗迹都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人类早期社会进行复原研究，利用这种还保留了原
始社会生活习惯的种族群体进行考察、比较、研究，是唯一可行、有效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这种“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数量有限，大量的民族在近代化的浪
潮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而且，即使找到了这样的民族，对这种民族的典型性、这种民族中保留的“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
习惯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等，也都是需要非常谨慎地分析、鉴别的。
　　当事人访谈，即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通过其回忆
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
这种方法，虽然有许多缺点，如当事人可能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或记错事实，或可能因某种不便
说出口的原因而故意隐瞒、歪曲乃至伪造某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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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
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
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
本书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
的法学家；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
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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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博士。

　　自1984年以来，共出版《西方法学史》、《英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学史》（2000年两卷本
、2006年三卷本）、《20世纪日本法学》、《法律文化史谭》、《律学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2卷）>>

书籍目录

马俊驹马新福叶孝信司玉琢田平安刘文华刘金国刘家兴刘根菊刘海年刘隆亨刘楠来朱华荣朱维究江伟
何文燕余先予余能斌应松年李开国李昌麒杨一凡杨大文杨永华杨荣馨马俊驹马新福叶孝信司玉琢田平
安刘文华刘金国刘家兴刘根菊刘海年刘隆亨刘楠来朱华荣朱维究江伟何文燕余先予余能斌应松年李开
国李昌麒杨一凡杨大文杨永华杨荣馨杨海坤杨鹤皋邱远猷周忠海林榕年罗大华俞荣根赵中孚赵相林种
明钊倪正茂徐学鹿徐静村贾俊玲郭寿康郭道晖高恒崔敏康树华梁西储槐植董立坤覃有土韩延龙蒲坚漆
多俊蔡守秋樊崇义谭兵魏平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2卷）>>

章节摘录

　　志的独立性，将使法人拟制的观点事实上滑向法人否认说。
我国民法的法定代表人制度限制了法人结构中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同时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
因而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重新塑造我国的法人代表制度。
我认为基于法人财产形式的多元性，法人财产权应为一个权利束：其是法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的权利
、法益的抽象。
这个抽象在以企业为标的的交易中具有简化交易的意义，同时还使得法人的具体财产权利形态得以摆
脱民法狭窄的财产制度局限，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层次性。
　　第三，法人的团体人格，在法律技术上直接来自于法人的权利能力。
法人权利能力的意义，在于奠定法人团体人格的基础，塑造法人对于权利、义务的承载能力，从而使
得法人在权利、义务的归属上与个人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由于权利能力并不能使人现实地取得其主观权利，所以权利能力的实质在于权利取得的可
能性，它与民法的形式公平观念相联系。
正因为如此，权利能力，即权利取得的可能，不能等同于权利能力的结果，即权利取得的现实。
法人目的或经营范围的存在，恰恰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结果的限制，因而不能认为是对于法人权利能
力本身的限制。
　　第四，法人是否必须以出资人的有限责任为必备要素。
我国现行民法确立的法人独立责任及其成员有限责任的立法模式，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
的需要。
然而时至今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向法律提出了协调商事主体法定主义与私法自治原则、根据不
同的法人类型确认多元责任形式的要求。
同时，因不符合上述立法模式而长期游离于民法调整之外的公法人、财团法人，也有在今日纳入到法
人制度中予以整合的必要。
基于此，我得出了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与成员的有限责任相联系的结论——团体一旦被法律赋予权利
能力，即成为享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而其成员承担责任的方式却不一定是单一的。
据此，在未来民法典中重构我国开放型民事主体制度时可做如下选择：第一条思路是维持现行民法自
然人、法人的二元结构，并扩展法人概念的范围，即法人不以成员承担有限责任为限，还应包括承担
无限责任的法人以及其他公法人和财团法人等。
第二条思路是采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三元结构。
对于其中的“非法人团体”，应予说明者有二：一是这一概念除包括商事合伙组织外，也包括无权利
能力社团，以因应我国民商合一的体例；二是在立法技术上，应当抽象出非法人团体的一般规则，而
避免固定其具体的类型，从而为单行法的制定，以及新的民事主体类型的确认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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